
 1

論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密衍》的圖書式宇宙論 

沈信甫 

摘要 

本文以〈論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密衍》的圖書式宇宙論〉為題，

旨在探討方以智重新解讀其師王宣〈密衍〉諸圖的推演過程。將原有的十圖，增

衍為十一圖，並謂之「前衍無極即有極圖」，簡稱「前衍」。究其緣故，方以智注

解〈密衍〉，一方面是因為前代的易學家衍圖煩雜，使得圖書的體用關係未能豁

達明晰，亦即「無體有極」、「易位生成」之理不得彰顯。另一方面，為讓人瞭解

「至理」是含藏於圖書象數思想之中，亦即「以此《河》《洛》象數，為一切生

成之公証」。方以智乃融合其師王宣的說法，並且以宋明易學諸家如邵雍、朱熹、

楊時喬等人的圖書象數思想為準據，運用「依然辟喻」的方式，達到「研幾者自

得之」的目的，從而建構出「圖書式宇宙論」的面貌。 

 

一、前言 

 

方以智所作的〈密衍〉（見圖 1），其原來的圖式只有十個，乃是出自方氏

的老師王宣之手
1
。然而，方以智撰作〈密衍〉的意圖，乃是在邵雍、朱熹及其

師王宣的易學基礎上，融合宋明以來的圖書象數之學，並且加上注解而成十一個

小圖。
2
概括而言，此一圖式可以說是對前代諸家河洛之說的總結。

3
〈密衍〉記

載於《圖象幾表》「圖書」類中的第四個。在圖式之首，方以智作有識語以明其

                                                 
 筆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1 虛舟子曰：「天下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而五為中。言五而兼六者，五為生數之終，而六為成

數之始也。言五與十者，合兩生成之終數也，故五十者數之統也。五與十為數十五，以一五

而合二五也，參伍也，故河洛為十五者十二，原其始則五行之生數，十五已足，用九用六，

用十五也。即以此作十圓圖，而五在中，已盡其玅，大衍以十承五，以五乘十，而是矣。《河

圖》五十五，虛其中宮之五者，亦適合也。」見方孔炤著、方以智編，《周易時論合編》全五

冊（臺北：文鏡文化事業公司，1983 年），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9。 
2 在《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目錄中，〈密衍〉之下繫有題解，其曰：「有極即無極，《河圖》

金火易位，除十正陽，變成《洛書》，凡十一圖。」同注 1，冊五，「目錄」，頁 5：39。 
3 據朱伯崑的判定，認為〈密衍〉中各圖式的名稱是：「此圖式的第一圖之前，尚列有「前衍無

極即有極圖」，只是一空白，並無象數，乃方以智所增。……從第一圖到第十圖，圖下皆有解

說，此解說，大概是方以智據王宣義所作。第一圖，只有一小白圈，居中宮，稱為『有極即

無極圖』。……第二圖為中五圖，稱為『邵子小衍』。……第三圖，乃中宮十五圖，稱為『道

家曰古河圖』。……第四圖為五行生數分布圖。……第五圖為陰陽相配圖。……第六圖為五行

成數圖。……第七圖為河圖。……第八圖為中宮除十圖。……第九圖為金火易位圖。……第

十圖為洛書圖。……此說，就易學史說，是對以前各家河洛說的總結。」見氏著，《易學哲學

史》全四冊（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9 月），冊三，「第四編第五節（3）

河洛中五說」，頁 3：441- 445。是故本文採取朱氏所作諸圖的定名以為準據，但是在圖式的

次序上，另行加上「前衍無極即有極圖」作為第一圖來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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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是謂： 

 

《全書》析衍諸圖，煩矣。而无體有極之故，易位生成之故，圖書體用之

分合合分，終未剔醒也。此豈天地必如此剖合次第乎？理寓象數，衍而歷

之，《易》燎然耳。故因邵子小衍，以虛舟子法衍之曰：〈密衍〉4（《圖象

幾表卷之一‧密衍》） 

 

《全書》是明‧楊時喬（？-1609）《周易古今文全書》
5
的簡稱。「小衍」是指邵

雍所言的「五者，蓍之小衍也」
6
之意。由此可知，方以智注解〈密衍〉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為前人衍圖煩雜，使得圖書中的體用關係未能豁然明晰，亦即「無體

有極」、「易位生成」的道理不得彰顯。另一方面，為讓人瞭解「至理」是含藏於

圖書象數思想之中，亦即「以此《河》《洛》象數，為一切生成之公証」
7
。因此，

方以智才會依邵雍和王宣等人的圖書象數思想為準據，以「依然辟喻」的方式，

達到「研幾者自得之」的目的。以下，即分別析論〈密衍〉中的十一個小圖的生

成過程，以開展其「圖書式宇宙論」的面貌。 

 

二、《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密衍》的圖書式宇宙論 

 

     

（圖 1-1）          （圖 1-2）        （圖 1-3）        （圖 1-4） 

 

                                                 
4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7。 
5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傳見明‧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出版

社，1974 年 12 月），下冊，卷四十二，甘泉學案六，〈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頁 2：84。《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此書凡分六部，曰：《論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卷、《易

學啟蒙》五卷、《傳易考》二卷、附《龜卜考》一卷。每部皆有自序，其大意在薈萃古今，以

闢心學說《易》之謬，所宗惟在程朱。」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撰，《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經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2 月），冊九，頁 9：584。 
6 邵氏曰：「五十者，蓍數也。……五者，蓍之小衍也。」見北宋‧邵雍著、明‧黃畿注、衛紹

生校理，《皇極經世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 9 月），卷之七上，〈觀物外篇上‧

河圖天地全數第一〉，頁 299。  
7 在《周易時論合編‧凡例》中，方以智記語曰：「訓詁習膠，一執名字，則不能會通，雖語之

亦不信也。急于破執，因用掃除之權，而巧遁洸洋者，又借掃除以掩其固陋已矣。故以此《河》

《洛》象數，為一切生成之公証。……事物之節限，可得而徵矣。既不為文字所膠，而又豈

為洸洋所蕩乎？故作〈冒示〉、〈密衍〉、〈極倚〉諸圖，依然辟喻耳。在研幾者自得之。」同

注 1，冊五，卷之一，頁 5：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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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圖 1-6）        （圖 1-7）       （圖 1-8） 

 

 

（圖 1-9）         （圖 1-10）      （圖 1-11） 

 

（圖 1：方以智〈密衍〉的圖書式宇宙論） 

 

在其師王宣的〈密衍〉諸圖之前，方以智另置一圖式，謂為「前衍無極即有

極圖」
8
，簡稱「前衍」（圖 1-1）。其用意是以虛空的狀態，說明太極處於尚未分

化之前，實際上已涵蘊著萬象的存在。就其空白之處言，視為「無極」；就其涵

蘊萬象言，視為「有極」，由整體觀之，則象一「無極即有極圖」，寓含有「虛空

皆象數」
9
之意，亦即為經驗現象之所以可能提出一超越的根據，具有存有論的

意義。繼之，方以智以一圓環「○」象太極已呈顯之初的狀態，從無極到有極的

相互轉化之中，三者則顯現為一種「寂歷同時」的關係，此即「秩敘寂歷，冒如

斯也」之意，故方以智將此圖式謂為「有極即無極圖」（圖 1-2）。對於此圖，其

注云： 

北即太陽，東即少陽，南即少陰，西即太陰，隨處一星，即有中五四破，

而八卦、九宮、十二盤、三百六十皆具矣。可信象即無象，名即無名，天

下理得，成位乎中。10（《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依據此段文意，應合（圖 1-2）與（圖 1-3）觀之方能瞭解其意涵。方以智認為，

                                                 
8 在「前衍無極即有極圖」（圖十之一）之下，方以智引朱子之說而論曰：「朱子曰：『已形已見

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故權立前衍，使人逆而窮之，順而理之。開眼

者，河洛卦策，處處彌綸，有何虛空非象數，象數非虛空乎？」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

書」，〈密衍〉，頁 5：107。 
9 智曰：「諸家各有闇合，而或有執此復疑彼者，或有信後天圖不信先天者，蓋未全悟虛空皆象

數，一合皆合者也。若謂圖數不可信，則六合之日月，七天之經絡，應叶之律曆，周旬之支

干，皆不可信矣。」同注 1，冊一，卷之三，〈蠱卦〉，頁 1：436。 
10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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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之數皆始於一，如同象數中卦爻已布，故曰「有極」。以此一圓環為中，

亦稱中一。由四方擬配四象，謂之「四破」，亦即是北方為太陽之位，東方為少

陽之位，南方為少陰之位，西方為太陰之位。由中五破析為四方，各得上下左右

之四個圓點以象四星，並以這五個圓點以象中五，此乃「隨處一星，即有中五四

破」之意。九宮，指《洛書》，謂其九數縱橫相加均為十五，亦稱「縱橫圖」、「九

宮圖」。十二盤，指天干地支所排列的十二個時辰。三百六十，指〈乾〉〈坤〉兩

策數相加的數目總和。
11
其意是說八卦、九宮、十二盤、三百六十等圖式皆由「中

五四破」而來。此時（見圖 1-2），四方的圓點尚未顯露，處於「無極」的狀態，

但是實際上《河圖》、《洛書》等象數思想已經蘊藏在此一圓環之中，故名為「有

極即無極」。因此，可見之象由無象為始，可稱之名從無名為始。換言之，可見

之象、可稱之名的具體事物，即具有無形之理在其中，因而萬事萬殊便能夠各得

其理，各居其位，此即「天下理得，成位乎中」
12
之意。接著是「邵子小衍」（圖

1-3），在此圖式之下，其注云： 

中五即中一也，可以藏一而旋四用三矣。可用三于一矣，或縱或衡即參矣。

或四用半即兩矣。有此，無此，亦兩也，有無與不落有無，亦參也，萬法

明矣。13（《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方以智以為，中五是由中一推衍分化而得，是以「中五即中一」。在此一圖式中，

蘊藏著「藏一而旋四用三」
14
的道理，也就是說「中一」居於四方之中，故為「藏

一」，亦即「用三于一」之意；四方之位，猶如四星的旋轉，故為「旋四」，如周

圍四點用其半，則兩兩相對，此即「或四用半即兩」之意；由縱橫數之，皆成三，

故言「用三」，亦即「或縱或衡即參」之意。由此可知，此「中一」即象第三章

中所言的方以智「三極一貫圖」── ，而有此「中五即中一」之象，無此「中

五即中一」之象，亦是成兩之數；是以象有的「有極」與象無的「無極」，以及

不落有無的「太極」，也是成參之數。要之，此一「中五圖」表明天地間生成變

化的法則，其究竟乃是「至理」的顯現。
15
再者是「道家曰古河圖」（圖 1-4），

於此圖式之下，方以智注云： 

天地之數，盡于十五，以五乘十，十乘五，皆大衍也。故全圖皆太極，而

                                                 
11 《周易‧繫辭上傳》第九章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見國立編譯館主編，《十三經注疏分段標點》全二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2001 年 6 月），冊一，頁 1：576-577。 
12 語出《周易‧繫辭上傳》第一章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同注 11，冊一，頁 1：534。 
13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7。  
14 在《圖象幾表‧諸家冒示集表》中，方以智亦有言曰：「兩即藏三，謂對錯之中藏一，而三為

錯綜之端矣。二分太、少為四象，而一即藏于中五矣。此參兩、參伍、旋四、藏一之旨，所

以為萬法盡變也。」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諸家冒示集表〉，頁 5：80。 
15 劉謹銘指出：「此『中五』之圖式，即已充分地說明有、無之兩，以及有、無、不落有無之參，

若能洞澈此一至理，則可明瞭天地生成變化之種種法則，而此正是五為參兩之合的深刻意蘊

所在。」見氏著，《方孔炤《周易時論合編》之研究》（臺北：私立文化大學哲學系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4 年 5 月），「第七章第二節二、密衍」，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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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礙以中之十五為極，又以中五為極，又以中五之一為極，一又有旋毛之

中，則圈圈皆有太極之正中明矣。16（《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由前述可知，大小衍之數的區別，主要源自於邵雍之說
17
。而五與十相乘為大衍

之數
18
的說法，乃是根據朱熹所言「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

十而得之」
19
。在方以智看來，天地之數五十五

20
的意蘊，皆統攝於十與五這兩個

數，故其注曰：「十五是參伍也，一切卦象總用四周之四十」
21
，意思是五之倍

三為十五，因自乘而為參伍之意。是故天地之數去掉此圖的中宮五之數，為五十，

即合於大衍之數。再者，去掉參伍之數，只剩四十，這四十之數則散佈在四周，

是一切卦象之總用，只不過這四十之數仍處於尚未顯露的階段。又清‧胡煦在此

圖式下作按語云：「此圖十五是太陰、太陽九六之合，亦少陰、少陽七八之合也。

是一圖而四象全矣。」
22
胡氏的看法認為十五之數，則是筮法中陰陽老少之奇偶

數的和，此說亦可參考。 

另外，方以智以為，五乘十，或者，十乘五，皆合大衍之數五十之意。全圖，

指〈密衍〉十一個小圖。極，指根源、本原之意。他認為，每一個圖式的生成過

程都是太極之理的顯現。要之，以全圖象太極之分化，與以中宮之十五為本原的

說法，二者不相妨礙。是以，逆其理而推之，中宮十五統於五，故以中五為其根

源，而中五又是從中一推衍而得，故又以一為其根源。又據楊時喬《周易古今文

                                                 
16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7。  
17 邵雍曰：「《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有五，合之為五十。地數三十，

合之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

衍也。故五十為大衍也。」同注 6，卷之七上，〈觀物外篇上‧河圖天地全數第一〉，頁 299。 
18 《周易‧繫辭上傳》第九章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

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同注 11，冊一，頁

1：573-574。其中「衍」，指推衍；「大衍之數」，指揲蓍衍卦所用五十根蓍策之數，其中虛一

不用。「兩」，指兩儀，亦即陰陽；「三」，指天地人三才。「揲」，指用手將蓍策分開成一束的

動作；「奇」，指揲蓍終了前所剩餘的策數；「扐」，指蓍策夾於手指間的動作；「閏」，指閏月；

「四營」，指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等四種揲蓍的程序。 
19 《周易本義》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

用四十有九。」見宋‧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全二十七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2 年 12 月），冊一，〈繫辭上傳第五〉，頁 1：130。 
20 《周易‧繫辭上傳》第九章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同注 11，冊一，頁 1：575-576。

其中「天數五」，指一三五七九等五個奇數，合之為數二十五；「地數五」，指二四六八十等五

個偶數，合之為數三十。換言之，將這一到十的數字加總之和，共為數五十五，這就是「天

地之數」。它所代表的意涵，不是指算數中記錄的數字，而是古人以數字總和，對萬物整體作

一抽象的概括。 
21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7。  
22 胡煦按曰：「此圖十五是太陰、太陽九六之合，亦少陰、少陽七八之合也。是一圖而四象全矣。

特少静而老動，故《易》有用九用六之說，用則陰陽太少分矣。故用九則不用六，用六則不

用九，此圖即三五之義，觀後圖自明。」見清‧胡煦撰，《周易函書約存》，收錄於《四庫全

書珍本》九集，冊十一至二十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冊十二，卷一，〈河圖

篇〉，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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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所載的圖式中畫有一「旋毛太極圖」
23
── 。此處，方以智乃申論為「一

又有旋毛之中，則圈圈皆有太極之正中明矣」，意思是由「中一」到中宮十五的

數之推衍過程中，每一圓點無非具全著太極的中正之道，因此，這個道理就明白

可見。再者為「五行生數分布圖」（圖 1-5），於此圖式之下，其注云： 

二五分之，即五行生數，中一五原不動，而四行乃二五所分也，四象顯矣。
24（《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此圖式表明，居中的中五不變動，而周圍的十個圓點即二五，分化為奇偶之數的

排列組合
25
，並以四方擬配四象，謂之「四行」，表示數與象在方位上的確立，其

順序便成為一居北為太陽，三居東為少陽，二居南為少陰，四居西為太陰等四象。

要之，此圖式共由一二三四五等五個數所排列組合而成，此五數合稱為「五行生

數」，亦即方以智所言「五生數即此十五點」之意。由此可知，此圖式象徵著奇

偶之數已經萌生的階段，其奇偶總數為 15。接著是「陰陽相配圖」（圖 1-6），

在此圖式之下，其注云： 

有陽即有陰，微固交汁，而顯亦各分也。冬春陰在外，陽在內；夏秋陽在

外，陰在內。26（《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在本章前一節中有言，方以智對於陰陽觀念的意涵，提出「陰陽本交汁」的看法。

是以陰陽未呈顯之前，即為「陰陽本交汁」之太極，在陰陽呈顯之後，便各自有

一陰與一陽之象的生成。是圖則以白點表示陽，以黑點表示陰，代表著數字的倍

增與陰陽二象的分化，此即「有陽即有陰，微固交汁，而顯亦各分也」之意。另

外，方以智先以四方擬配四時
27
，如北方之一，時序為冬，南方之二，時序為夏，

東方之三，時序為春，西方之四，時序為秋。進而，再以內外之位擬配四時與陰

陽二象，也就是說，冬春二季，分居北、東二方，黑點象陰，一三居外，而白點

象陽，一三居內，此即「冬春陰在外，陽在內」之意。夏秋二季，分居南、西二

方，白點象陽，二四居外，而黑點象陰，二四居內，此即「夏秋陽在外，陰在內」

之意。居中的中五仍不變動，分化為陰陽二象各五點，而為十之數，其餘散佈於

                                                 
23 在《圖象幾表‧諸家冒示集表》中列有一圖式，即為明‧楊時喬《全書》中的「旋毛太極圖」，

是圖底下注曰：「《全書》所載，旋毛有中脊焉。鄭漁仲已言之，蔡元定得于蜀山隱者。」對

此，方以智則批評曰：「故或『丶』之、『丨』之、『ㄨ』之、『十』之，為太極之寂歷同時，

不可畫，畫之不能盡，而姑約指之，使自得耳。旋毛甲圻，尚不知圈點之可通，習見卦畫，

則知 、 為卦畫也。豈知可點、可注、可直、可曲、可自下而上、可自上而下、可正交、

可隅交、可環蟠、可斷緒，無非卦畫耶？」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諸家冒示集表〉，

頁 5：79 及 5：80-81。 
24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25 對此，胡煦按曰：「中之成數十，即四方二五之合也，四方生數之二五，即中十數之分也，是

體用一如之妙也。」同注 22，冊十二，卷一，〈河圖篇〉，頁 12：13。  
26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27 對此，胡煦按曰：「四時之理，原是如此，特不留心看圖，便不解圖中之妙。」同注 22，冊十

二，卷一，〈河圖篇〉，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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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的四象，也是成雙成對。由此可知，是圖扮演著〈密衍〉生成過程的關鍵，

其意義是開啟陰陽之象與數的分化（陰 15∕陽 15，總數 30）、四象配四時、內外

之別等對應關係。再者為「五行成數圖」（圖 1-7），此圖式之下，其注云： 

陰陽既配，各以中五加之，即各具五行之成數。28（《圖象幾表卷之一‧密

衍》） 

由前圖可知，五方圓點的陰陽之象與數已完成分化與擬配，此即「陰陽既配」之

意。此處，方以智以為，將前圖的生數各加上「中五」之數五，即北方為六，東

方為八，南方為七，西方為九，中宮加五為十，得六七八九十等五數，合稱為「五

行成數」，也就是「各以中五加之，即各具五行之成數」之意。由此可知，是圖

標誌著五行生成之數的完成，內位為五行生數（總數 15），外位為五行成數（總

數 40），兩者的總數和為 55。此時，陰陽之象的排列尚未完成，僅可視之為河圖

的前身。接著是「河圖」（圖 1-8），在此圖式之下，其注云： 

環生對克，矩在西南；巳亥方連，寅申方開；太少應之，四正藏隅，為十

五者四。29（《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此圖式表明總數和為 55 的《河圖》，同於天地之數五十五。由於前圖中，四方的

成數已自行合併，各以生成之數擬配五行，即一六居北為水，二七居南為火，三

八居東為木，四九居西為金，五十居中為土。
30
所謂相，指相生，有滋養、助長

之意；克，指相勝，有克制、約束之意。而「環生對克」即由五行相生的次序右

旋而環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其相對者為相克，即水

勝火，金勝木。如下面（圖 2）、（圖 3）所示： 

 

                      
  

 

 

 

                                                 
28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29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30 關於方以智〈密衍〉圖式中，以五行擬配五方、四季的觀點，乃是受到西漢揚雄《太玄》思

想的影響，其謂：「三八為木，為東方，為春，生火，勝土；……四九為金，為西方，為秋，

生水，勝木；……二七為火，為南方，為夏，生土，勝金；……一六為水，為北方，為冬，

生木，勝火；……五五為土，為中央，為四維，生金，勝水。」見漢‧揚雄著、鄭萬耕校釋，

《太玄校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2 月），〈太玄數〉，頁 29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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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金 

右旋                                 左旋 

木     土     金                      木    土    火 

                           

            水                                    水 

                       

（圖 2
31
：五行環生對克）             （圖 3：五行環克對生） 

 

所謂「矩在西南」指火土金三位所構成的矩形，正好居於西南方，亦即以五行擬

配八方之意。是圖再以十二地支擬配五行，如下（圖 5）所示：  

 

 

（圖 4：〈方圖諸象‧十二方環中央〉）
32
 

 

巳 午 

 

未 

（南、火、

夏、少陰）

申 

 

辰 

（東、木、

春、少陽）

     赤衡 

青規 黃圭 白矩 

   （中、土） 

     黑權 

酉 

（西、金、

秋、太陰）

卯 戌 

寅 丑 

   

子 

（北、水、

冬、太陽）

亥 

                       

（圖 5：五方、五行、四時、四象、十二時辰對照表）
33
 

                                                 
31 本文與原二圖式所載稍異，蓋將圓環改益為箭頭之故。在此二圖式之下，潛老夫曰：「《圖》

生右旋規之，矩在未申。《書》克左旋規之，矩在丑寅。」其父之說亦可與方以智之說互相參

照。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河洛析說〉，頁 5：138。 
32 同注 1，冊五，卷之二，「卦畫」，〈方圖諸象‧十二方環中央〉，頁 5：195。 
33 須說明者，本文為求文意上解釋的方便，乃援引（圖 4：〈方圖諸象‧十二方環中央〉）之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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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朱伯崑指出：「『矩』指火土金之位，成為矩形，其弦面向西南，配十

二支，當未申，乃夏秋即陰陽二氣之交接處或轉折點。中宮土則面向此方位，成

就火生土，土生金的順序。」
34
其意思正如方以智所言曰： 

 

四正惟夏秋為用之最盛，以巳亥為鍵軸，而自巳至亥，陰方也，主用也；

自亥至巳，陽方也，主不用之用也。35（《圖象幾表卷之六‧人身呼吸合天

地卦氣說》） 

 

在他看來，以巳亥作為轉折點，由巳到亥者，屬陰而主用，為夏轉秋之象；反之，

由亥到巳者，屬陽而主不用之用，為秋轉夏之象，此即是「巳亥方連」之意。況

且寅居東北，為陽之屬，申居西南，為陰之屬，表陰陽二氣一開一閉之象，猶如

陰陽老少之象與其相互配應，如前所述的太陽居北，其數配一六；少陽居東，其

數配三八；少陰居南，其數配二七；太陰居西，其數配四九，這就是「寅申方開，

太少應之」之意。由此可知，方以智以陰陽二氣擬配十二地支，試圖將陰陽二氣、

四象、十二地支等納入《河圖》五行相生系統之中。另外，就河洛關係言，在《河

圖》尚未轉化為《洛書》之前，位居四正之位的天地之數，便蘊含著即將分列於

四隅之位的可能性，只是仍處於尚未變動的狀態，此即「四正藏隅」之意。再者，

《河圖》中隱含四個有趣的數字組合，其一是取周圍的五行成數各半為十五，如

七八為十五，六九為十五；其二是取五行生數之總合，即一二三四五亦為十五；

其三是再取中五與成數之十相配，即五與十為數十五，此四組十五之數這就是「為

十五者四」之意。就《河圖》中黑白點的排列位置言，方以智認為：  

 

中五之一為中心，中五連心之四為第一層，隨中五之地十為第二層，一二

三四為第三層，六七八九為第四層，合中一謂之五層可也，猶四方合中為

五方也。《書》則三層。36（《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由此可知，《河圖》中具有五層的數字排列組合（見圖 6），分開來看便是指

將前圖的「邵子小衍」當作第一層，以「道家曰古河圖」當作第二層，以五行生

數中的一二三四當作第三層，以五行成數中的六七八九當作第四層，再加上前圖

「有極即無極」的中一作為第五層，猶如取東西南北四方而合中為五方之意是相

同的。如是，將每一層畫為一圓環就可以得到五層的同心圓圖，這便顯現出《河

圖》中象數之理的奧妙。 

 

                                                                                                                                            
惟括號內的文字為本文所增加者，其次序為五方、五行、四時、四象。  

34 同注 3，冊三，「第四編第八章第五節 方以智與《周易時論合編》」，頁 3：443。  
35 同注 1，冊五，卷之六，「旁徵」，〈人身呼吸合天地卦氣說〉，頁 5：523。  
36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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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河圖》五層示意圖） 

後世對於《河圖》源流的考證，以清儒胡渭的《易圖明辨》一書所考辨者頗

為詳實，以為《河圖》中的五行生成乃是經由好幾道的遞變過程而成。
37
據許朝

陽的歸納，他認為說： 

 

清儒胡渭於《易圖明辨》一書，費甚多心力考據宋人河圖洛書之源流，以

為河圖「五行生成」乃經下列過程遞變以成：一、《尚書》〈洪範〉單純之

五行。二、《左傳》以生數附會五行。三、《漢書》〈五行志〉以天地之數

與五行互為牝牡。四、《禮記》〈月令〉又以天干、四季、五方位附會之。

五、《太玄》形之於圖。六、最後由鄭玄以五行注《易》。綜上所述，後世

對「河圖」的理解，實際上是將戰國以來發展的五行、五方、天干等思想，

雜揉於「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38 

如以許氏的分析來看方以智對《河圖》的理解，可以發現到方以智除了同樣

受到自戰國以來發展的五行、五方之說與四季等思想的影響。另外，還加上《易

傳》中陰陽二氣、四象以及天地之數、大衍之數等數字概念的影響而衍成。再者

是「中宮除十圖」（圖 1-9），此圖式之下，其注云： 

天下之數盡于十，而十不用，以九極則十復為一也。39（《圖象幾表卷之一‧

密衍》） 

此圖式表明，即將要轉化成《洛書》前的第一步驟，以總數減十為先，即《河

圖》之數五十五去十為四十五之意。所謂盡，指涵蓋、概括。極，指極限。方以

智認為，天下之數的變化莫不出一至十的十個數，故以這十個數來涵蓋其它數字

之意。但是，此處則去十而不用，以九為極限，因此，每逢十就復歸於數一，何

                                                 
37 其說詳見於清‧胡渭撰，《易圖明辨》，收錄於嚴靈峰編輯：無求備齋《易經集成》冊一百四

十五（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年），卷二，〈五行〉，頁 73-88。 
38 見許朝陽，《胡煦易學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6 月），

「第一章第三節二、清儒對圖書的批評」，頁 43-44。  
39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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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究其緣故，方以智乃徵引《集象》中的說法，以為是取算器的數學運算

法則來加以解釋。
40
由此可知，《河圖》與《洛書》之數的差別，就在於中宮除十

這一階段的變化。接著是「金火易位圖」（圖 1-10），此圖式之下，其注云： 

水木土不易，而火金易者，用先陰也。五行惟金火以陰用陽。41（《圖象幾

表卷之一‧密衍》） 

此圖式表明，即將要轉化成《洛書》前的第二步驟，以五行中的金火易位為

次，即前一圖（圖 1-9）的金四九與火二七互易其位，其餘不變動之意。何故金

火須要易位，主要原因是金火易位之後，方能符合「左旋相克」
42
與「天下之道，

必相制乃可用」
43
之理。方以智認為，五行中水木土三位不變動，但是金火二位

卻改變，這是因為「用先陰」之故，即是居於陰方的火金二位主用之意。由此可

知，五行之中，金火二位是具有「以陰用陽」
44
之性質，正如其父方孔炤所說「五

行惟金火之性獨烈，水木不變而金火通變」
45
之意。接著是「洛書圖」（圖 1-11），

於此圖式之下，方以智注云： 

陽居四正，陰居四隅，八方九宮，《洛書》建極。朱子所云：「中主外客，

正君側臣，聖人扶陽抑陰之道，非有一毫造作也。」環克對生，矩在歲限，

巳亥數貫，左旋數生，合五生偶，半邊亦生隅，為十五者八，縱橫交午皆

是矣。46（《圖象幾表卷之一‧密衍》） 

此圖式表明，一三五七之陽數居於四正之位，而二四六八之陰數各居四隅之

位，此即形成四正、四隅之八方，以及縱橫相加均為十五的「九宮數」，這就是

今日所見《洛書》的圖形。所謂建極，指建用皇極，出自《尚書‧洪範》
47
。此

處，方以智以〈洪範〉的九疇擬配《洛書》
48
，此即「陽居四正，陰居四隅，八

方九宮，《洛書》建極」之意。進而方以智援引朱子之說，強調《洛書》建極，

正是揭示「陽抑陰之道」。所謂「環克對生」即由五行相勝的次序左旋而環克，

                                                 
40 《集象》曰：「《洛書》用九不用十，以陽數自一極于九也。不用十而十寓于一，何也？算器

逢五寄上位，變而為一，逢十寄前位，變而為一。」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

頁 5：110 引。  
41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42 虛舟子曰：「建極以克制為生，以扶陽為經，苟非金火易位，何能左旋相克耶？」同注 1，冊

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11。  
43 潛老夫曰：「天下之道，必相制乃可用，制殺之道先起金方，金火不易位，則永不相制矣。」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13。  
44 智曰：「南方西方，陰而用陽，暑即藏寒，為萬物之用地，成地坤土居間，故易位在此。」同

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14。  
45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13。  
46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8。  
47 《尚書‧洪範》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

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注 11，冊二，頁 2：444。  
48 此一圖式稱為〈洪範九疇圖〉，其中的注解可參見〈洪範九疇諸解〉中諸家的說法。同注 1，

冊五，卷之一，「圖書」，頁 5：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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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金，金克木；其相對者為相生，即金生水，木生

火。如上（見圖 3）所示。所謂「矩在歲限」指水土木三位所構成的矩形，恰好

在東北方，正值冬春之交替，為寅丑之歲限。（見圖 5） 

所謂「巳亥數貫」是指位居東南之巳與西北之亥，兩者遙遙相對，其數正好

是四五六的順序相連貫。而「左旋數生」
49
意思是由中宮五起，依左旋的順序兩

數相加，中五加北一為西北六，北一加西北六為西七，西七加西南二為南九，南

九加東南四為十三，遇過半則須去十以通變，即去十成東三，東三加東北八為十

一，去十成一為北一。而「合五生偶」指中宮五起，依右旋的順序兩數相加，中

五加北一得六，中五加東三得八，中五加南九得十四，遇過半則須去十以通變，

即去十得東南四，中五加西七為十二，去十得西南二，恰好是奇數相加得偶數之

例，可知此二者皆隱含數字加減的邏輯法則。而「半邊亦生隅」意思是先以中宮

五的四周以每三個數相加，如四三八、四九二、二七六、六一八，可得四種組合，

其數之和皆為十五而稱之。再以中宮五為中心，配上縱橫與對角線的兩數之和，

如五一九、五三七、五四六、五二八，亦可得四種組合，其數亦各得十五。要之，

總共有八種組合方式，其數之和皆為十五，此即「為十五者八，縱橫交午皆是」

之意。（見圖 7） 

 

4 9 2 

3 5 7 

8 1 6 

 

               （圖 7：《洛書》縱橫數十五之圖） 

由前述分析可知，〈密衍〉十一個小圖的生成過程，其所開展的「圖書式宇宙論」

之進程，可分為兩個層面來看：一是數的生成變化過程、二是圖書的推衍過程。

如下簡表所示： 

 

1、數的生成變化過程 

 

0（虛空）－＞1－＞5－＞15－＞15－＞30（陰陽 15 各半）－＞55－＞55－＞45 

（太極）   （四破＋中一）                                   （去十不用） 

 

－＞45－＞45。 

（金火易位） 

                                                 
49 虛舟子曰：「《洛書》之數亦環相生，中五合北一為六，故左旋西北得六，北一合六為七，故

西方得七，西七合西南二為九，故正南得九，九合東南四為十三，除十算三，故正東為三，

三合東北八為十一，除十算一，故正北得一。」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

頁 5：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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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的推衍過程    

 

前衍無極即有極（方以智密衍十一圖）－＞有極即無極（王宣密衍十圖）－＞ 

 

邵子小衍－＞道家曰古河圖－＞五行生數－＞陰陽相配－＞五行成數－＞ 

 

河圖－＞中宮除十 －＞金火易位－＞洛書。 

 

以上，便是方以智〈密衍〉圖式中的數理與圖書推衍的整體內容。經由吾人逐一

地分析之後，可以瞭解到圖書易學的特點與價值，正如趙師中偉所作精闢的剖

析，其曰： 

 

在眾多的研究者當中，圖書易學是極為特殊的一套易學研究系統；一則秉

持《周易》卦象的符號化體系，作思想性的展延，將抽象的概念化思想，

予以具象化。另一則是東方思維和生命哲學的探求，將宇宙萬象生命，藉

由形式化的圖象，使其簡單完整的呈現，顯現周延的思維模式。
50 

 

由此可知，古代易學中的「圖書式宇宙論」，乃融合自戰國以來發展的陰陽五行、

方位、四季、時辰等思想，並吸收《周易》卦象的符號化體系和《易傳》中的象

數思想，濃縮為一個個簡單而具象化的圖式，並且依照一定的數理邏輯加以排列

組合，形成一套獨特的河洛圖書之學，足以展現出古人周延的思維模式。是以今

日的水平來看，圖書易學仍有許多部份是值得吾人加以探究與闡揚的地方。 

 

三、方以智以圖書解《易》的意義 

 

既然，圖書易學具有如此的特性，那麼，吾人要問方以智借用圖書解《易》

的目的何在？圖書表達的意義為何？大衍之數五十，與天地之數五十五的關係為

何？對於這些問題，本文列舉三點作一說明： 

其一，就圖書解《易》的目的言，其父方孔炤曾謂：「圖書一理，皆《易》

道也。」51這說明以河洛圖書解《易》就是要表達一個道理。即是藉由方圓橫直

的線條，配合黑白、方位、大小、對覆等錯綜交互關係，而構成形象，以表達抽

                                                 
50 見氏師著，《易經圖書大觀》（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3 月），〈序〉，頁 1-2。 
51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河圖洛書舊解集〉，頁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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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意義或哲理。
52
簡言之，這一道理便是形上的《易》道，亦即以一套「哲學

的宇宙結構論」的表達方式，呈現出太極的本體意義。是以方以智亦曰： 

 

本以太極為體，圖書為用；究以圖書立體，而以太極為用。止有善用，即

用此圖書卦爻、倫常時位之體用也。53（《圖象幾表卷之一‧河圖洛書舊解

集》〉 

 

此處，方以智以體用的概念來闡發太極與圖書的關係。他認為，作為形上本體的

太極是以具象化的圖書來顯示其作用，待圖書的推衍過程展開之後，即彰顯圖書

的本質，原是以太極為作用的。就連清代易學家胡煦曾經稱讚方以智〈密衍〉圖

式，其謂： 

 

〈密衍〉之圖最得看圖之法，皆須上下連貫看之。蓋聖人之圖，拆之合之，

皆有妙義存焉。凡看諸圖，皆當如此。
54
（《周易函書約存卷一‧河圖篇》） 

 

由此可知，吾人以〈密衍〉圖式上下連貫的推衍過程當作是觀玩圖書的法門，正

可以體現「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55
的奧妙之旨，不論是拆開來只看其中

一幅圖式，或者合起來整體觀之，都寓藏著神妙的道理，難怪乎清代胡煦要勉人

「凡看諸圖，皆當如此」，足見圖書解《易》的重要性。 

    其二，就圖書表達的意義言，傳統《易》學有三個主要領域，即是義理、象

數、圖書，可視為對《周易》所作的三種不同的詮釋。在方以智看來，其云：  

 

會通者，以為象數，一切是象數；以為道理，一切是道理。56（《周易時論

合編卷之十三‧說卦傳》） 

 

他認為，在「虛空皆象數」的命題下，只要吾人能做到會通的工夫時，《周易》

中的變化之理，無非顯現在象數卦策之變化中，進而宇宙中一切存在物的歷程變

化，皆可函攝於象數之中。再者，象數本身即是一種抽象的符號，圖書亦然，這

二者所表達的意義，誠如馮友蘭所言：「所謂『象』，就是用一種形象表示一個道

理。」
57
換言之，吾人透過此種「圖象的思維」

58
來理解萬物萬殊之理時，一方面，

                                                 
52 見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 6 月），〈《易圖明辨》

與儒道之辨〉，頁 138。  
53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河圖洛書舊解集〉，頁 5：94。  
54 同注 22，冊十二，卷一，〈河圖篇〉，頁 12：14。 
55 出自《周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同注 11，冊一，頁 1：594。 
56 同注 1，冊四，卷之十三，〈說卦傳〉，頁 4：1638-1639。  
57 見氏著，《中國哲學史新編》全七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 月），冊五，「第五十一章」，

頁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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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於以文字詮解文字的詮釋方式，可以消解文字詮解的制約與侷限。另一方

面，有助於人們在闡述《周易》的義理時，作一直觀式的演繹與發揮。因此，既

然象數、圖書皆是用符號化的圖象來表示道理，那麼不僅能夠傳達《周易》經傳

文的原意，還可以躍升到觀玩圖象的另一種意義層次，此即方以智所謂「以為道

理，一切是道理」之意。 

    其三，就天地之數與大衍之數的關係言，在《易傳》中的「數」，有著兩組

的「神秘數字」
59
，一是以天地之數五十五為首，另一則是以大衍之數五十為首。

此二組數字的意義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形式的數之宇宙論，前者是以《河圖》、

《洛書》作為代表，形成一種「圖書式宇宙論」；後者是以筮法為基礎，透過「四

營」的揲蓍程序，呈現出作為本體的太極之「一」與「其用四十有九」的推衍過

程，形成一種「數字式宇宙論」。再者，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之間相差之數為五，

從方以智〈密衍〉圖式來看，關鍵便是「邵子小衍」（圖 1-3）的「中五」之數，

可見這五之數乃是關鍵數字。是故，方以智曾謂： 

 

邵子言小衍者，示五而萬備矣。愚者言前衍者，舉一而五具矣，一亦不舉

而伍亦具矣，萬亦具矣。知之則全圖皆太極也。知全圖之皆太極，又當知

中之十五為極，十五以中五為極，中五又以中一為極，一又有其所以然者，

則兩間之星星佌佌，皆有太極之正中焉，歷歷常明矣。60（《圖象幾表卷之

一‧密衍》） 

 

依據此段文意，方以智認為，邵雍的「蓍之小衍」所揭示的中五之數，正是萬物

所以備齊的基礎。繼之，他在〈密衍〉圖式中置一「前衍無極即有極圖」，其目

的是標舉出「一」之太極而後「中五」具全之意，如是方能作為其他諸圖式的形

上根源，此後「一」之太極雖虛空不見，實際上它已涵蘊於萬象之中。因此，「中

五」之數得以具全，萬物亦得以具全，由此可知，全圖都是作為本體的太極之顯

現。在明瞭此一道理後，逆數而推之，便可知曉《河圖》以中之十五為其根源，

而十五之數中，又以中五為其根源，中五又以「中一」為根源，此「中一」之數

乃是根源於太極。是故，《河圖》、《洛書》二圖中的黑白圓點，如同天地間的

點點繁星，皆是由於太極的中正之道而歷然呈顯之故。對此，朱伯崑曾指明說： 

 
                                                                                                                                            
58 鄭吉雄認為：「它是非文字的、直觀的、可以更容易地超越文本的文字內容的。因此，圖象作

為一種詮釋方法，更宜於演繹發揮，更容易從文本的『原意』中飛躍出來，跳脫到另外一個

意義層次。以『圖』釋經的優點在此，但缺點亦在於此。」同注 52，〈《易圖明辨》與儒道之

辨〉，頁 197。  
59 葉舒憲和田大憲指出：「神秘數字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現象，是指某些數字除了本身的計算意

義外，還兼有某種非數字的性質，它在哲學、宗教、神話、巫術、詩歌、習俗等方面作為結

構素反復出現，具有神秘或神聖的蘊含。人類學家稱其為神秘數字，又稱魔法數字或模式數

字。」見氏著，《中國古代神秘數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 3 月），〈導言〉，

頁 1。 
60 同注 1，冊五，卷之一，「圖書」，〈密衍〉，頁 5：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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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父子不僅推重先後天圖式，尤為推崇河洛圖式。……他們以「中五」

為中心概念，將《繫辭》中的「天地之數」，「大衍之數」，「參伍錯綜」說

和《說卦》中的「參兩」說，串通在一起，形成一套邏輯的體系，解釋河

洛二圖的結構及其變化的法則，作為世界變化的基本模式。61 

 

由朱氏的論點可知，方以智〈密衍〉圖式的整個推衍過程，確實與「中五」、「天

地之數」、「大衍之數」等有著緊密的邏輯聯繫，以此解釋《河圖》、《洛書》二

圖的變化法則，開展出一個「圖書式宇宙論」，作為萬物生成變化的形上根源。 

 

 

 

                                                 
61 同注 3，「第四編第八章第五節 方以智與《周易時論合編》」，頁 3：435。  


